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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向聯合國提交有關《消除對婦女㆒切歧視公約》報告的意見

民主黨婦女組

㆒九九八年十㆓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香港特區政府這次是第㆒次向聯合國提交有關《消除對婦女㆒切歧視

公約》，雖是個好的開始，但綜觀整份報告，內容都較為籠統及片面，大部

份的焦點都只放在㆒些法例理論㆖可提供的保障，對很多真正的問題都沒有

觸及。

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力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力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力婦女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力（第十㆒條）（第十㆒條）（第十㆒條）（第十㆒條）

政府報告（第 98 至第 103 段）㆗提到婦女的就業機會不斷提高，入息

迅速增長，失業率也較男性為低，但卻沒有指出女性在就業㆖遇到的困難。

其實，政府在報告㆗提及的㆒些架構㆖的保障，如法例或㆒些就業服務，根

本就不足夠，執行起來有時也不是很嚴緊。而在經濟不景的時候，婦女勞工

的議價能力很容易被進㆒步壓低，㆒些架構㆖的保障也自然失效。民主黨婦

女組認為促進及確保女性享有平等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利和㆞位，爭取女性在

經濟活動㆗獲得同工同酬及同值同酬是很重要的。報告㆗提到，在過去十年

婦女的入息㆗位數雖然已經㆖升了兩倍，但也只不過是佔男性相應數字的

72%，較十年前只是增加了㆕個百分點，而女性就業機會亦多集㆗於半專業

和文職類崗位，顯示晉身專業及決策層職位的渠道亦十分不足夠。

另外，目前政府只是編制僱傭實務守則，鼓勵僱主消除就業方面的年

齡歧視，民主黨認為，這缺乏阻嚇作用，不足以消除年齡歧視，應該盡快立

法，保障女性勞工在就業及僱傭方面不會因年齡而受到歧視。

隨著經濟情況惡化，越來越多婦女會轉投兼職的行業，政府亦應就「兼

職工」的情況進行研究，並檢討現行勞工法例對兼職工㆟的保障。

要協助婦女投入勞動市場，提供足夠的託兒服務是很重要的。報告內

提到日間幼兒服務在政府提供的家庭服務㆗佔有優先的位置，卻沒有反映實

際㆖日間幼兒服務及暫託服務都不足夠，而服務時間亦不能滿足市民的需

要。



新界鄉村的兩性平等問題新界鄉村的兩性平等問題新界鄉村的兩性平等問題新界鄉村的兩性平等問題

《消除對婦女㆒切歧視公約》第七條㆗指出：「締約各國應採取㆒切

適當措施，消除在本國政治與和公共生活㆗對婦女的歧視……。」

但民主黨婦女組認為不論是政府的報告或是現實的情況，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都沒有盡力去實踐公約的要求。

拿鄉村選舉作為例子，其實在㆕年前，新界鄉議局與政府達成協議，

同意新界所有村代表選舉將由以往只容許男性原居民投票改為女性也有權

投票，並同時將以往的㆒戶㆒票改為㆒㆟㆒票。㆒九九五年在前立法局通過

的《性別歧視條例》進㆒步確立新界鄉村女性原居民的兩性平等權利。不過，

㆖屆的新界鄉村選舉，仍然有部份頑固的村民堅持不讓婦女有投票權，而當

時的政務處只是以勸籲的方式來要求這些鄉村讓婦女有投票權。這些勸籲並

沒有用，最終還是有鄉村用種種的方法來拒絕新制度的選舉。

但政府在向聯合國提交的報告（第 52 至 54）段㆗，仍只表示會「繼

續游說其餘的鄉村遵守這些規定」，實在令㆟失望。民政事務局局長應引用

有關規例，嚴格要求所有鄉村遵守及執行，以推動兩性平等權利，履行公約。

此外，適用於香港的公約㆗，新界㆜屋條例被列作豁免條款。民主黨

認為這並不合理，並要求政府應盡快撤銷該保留條款。

被虐婦女問題被虐婦女問題被虐婦女問題被虐婦女問題

報告（第 34 段）㆗的數字顯示，虐妻個案有㆖升的趨勢。雖然政府表

示有為受虐配偶提供廣泛的服務，但事實㆖不同的前線團體都表示資源根本

不足。民主黨認維護女性有不受虐待、性侵犯，性騷擾等權，以及為受害婦

女提供全面的社會，心理，醫療，法律等服務。此外，政府應增撥資源予志

願機構，為遭受虐待、性侵犯或性暴力的婦女，提供教育及輔助。同時，政

府應研究增加現時婦女庇護㆗心的數目，收容在辦理離婚期間被性騷擾的婦

女，以減少婦女因經濟能力而無法搬遷，唯有繼續忍受被虐之苦。

另㆒方面，有不少受侵犯的婦女都表示在報警求助時，警務㆟員以糾

紛是「家事」為理由，鼓勵投訴㆟自行處理，各警區警署內應設有足夠的男

女警員，接受處理被虐待或受侵犯婦女的專業訓練，而不是用各種藉口不予

受理。民主黨亦要求檢討現時有關性罪行的定義，要求政府對現時性罪行的

判刑作全面研究，並考慮提高刑罰。

設立贍養費局設立贍養費局設立贍養費局設立贍養費局

民主黨亦建議設立贍養費局，負責收取、發放及追討贍養費，保障贍

養費



者能取得應有的贍養費，及減少在追討贍養費費過程㆗的壓力。

婦女健康婦女健康婦女健康婦女健康

雖然政府在報告㆗並不十分關注婦女的健康情況，而本港的醫療健康

亦㆒直只偏重女性生育健康，僅從滿足女性對生育服務需要著眼，忽視女性

作為㆒個個體，對不同醫療服務的需要。同時，民主黨認為婦女健康服務是

每㆒個女性應有的服務，不應受年齡與婚姻狀況所限制，政府有責任提供足

夠與全面的婦女健康服務。

民主黨認為作為第㆒步，婦女健康㆗心應將㆕十五歲的年齡限制降低

至㆔十歲，因為㆔十歲以㆖的婦女已有很大機會患㆖骨質疏鬆、乳癌、子宮

癌等。同時，婦女健康㆗心應擴大服務範疇，增設檢查骨質疏鬆症的設備，

並將骨質疏鬆症應成為婦女健康例行檢查的㆒部分。

此外，政府應按㆟口比例設立婦女健康㆗心或擴大母嬰健康院的功

能，改革成為婦女及嬰兒健康㆗心，為婦女提供身體檢查服務與心理及精神

輔導。

而關於母嬰健康㆗心所提供的服務，除了照顧嬰兒健康外，應加強為

懷孕婦女提供生產前後的心理輔導與健康知識，（如：設立機制鑑定患有產

後抑鬱症的婦女，然後轉介往其他機構提供治療）。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總括來說，香港政府引入《消除對婦女㆒切歧視公約》並制訂《性別

歧視條例》無疑是進步的做法；但在提交報告時則不應避重就輕，並著重表

揚政府的工作。

事實㆖，政府應承認現時的政策法例，以致公眾教育方面仍有許多不

足之處；為推動兩性真正平等政府應作出更大的承擔！

      


